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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如董事离职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，公司有权要求其制定

书面履行方案及承诺；如其未按前述承诺及方案履行的，公司有权要求其赔偿

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。

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离职后，不得利用原职务影响干扰公司正常经营，

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。离职董事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实、勤勉、保密的

义务，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，在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仍然有

效。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期结束后仍然有效，直至该秘密成

为公开信息。

第十二条 离职董事应全力配合公司对履职期间重大事项的后续核查，不

得拒绝提供必要文件及说明。

第十三条 任职尚未结束的董事，若擅自离职导致公司遭受损失，应当承

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四条 董事在任职期间因执行职务而应承担的责任，不因离任而免除

或者终止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，涉及违法犯罪的将

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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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在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前，应熟知 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关于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等禁止行为的␀ࢴ责Ԁങ⿈涉ৈ法ᖾ内幕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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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执行。本制度实施后，如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，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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